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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尚未

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

重整工作。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条第（七）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被

法院受理重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

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7条第（六）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条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在2021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申请人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情况

2022年2月28日，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搜于特集团” ）收到南昌泰顺制

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顺公司”或“申请人” ）《关于申请重整的通知书》。 泰顺公司以搜于特集团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2022年2月25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法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南昌泰顺制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峰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义坊路1858号2号厂房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

关系。

（二）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申请人系公司服装供应商，2019年11月16日至2020年9月28日期间，申请人先后与公司签订了十七

份《订购合同（FOB）》。在前述合同签订后申请人按照有关约定向公司供应了货物，并由双方通过送货

汇总单进行了确认。虽然公司陆续支付了部分货款，但是并未全部付清。经核算，截至2021年12月31日，

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为人民币10,504,528.06元。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造成公司业务严重下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十分紧张，其影响蔓延

至2021年度。 2021年以来，因为资金紧张，流动性短缺，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多笔金融机构贷款逾期违约，

多家金融机构已提起诉讼或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公司及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多宗

土地房产和投资股权等资产被人民法院查封。受资金短缺影响，公司2021年以来主要以销售库存产品为

主，业绩及毛利率均大幅下降，导致经营亏损。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46,584,655.58 8,163,778,783.01

总负债 6,493,957,319.02 6,323,997,634.50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774,464,799.51 1,645,396,402.19

利润表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612,667,314.67 4,041,059,880.12

利润总额 -1,910,857,048.86 -2,417,144,647.6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70,998,277.25 -2,127,944,483.99

公司于2022年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了

《2022-005：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500,000万元~530,000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40,000万元~395,000万元， 预计2021年度期末净资产为-17,000万元~0万

元。

三、公司被申请重整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法院受理了申请人提出的对公司进行重整的

申请，法院将指定管理人，债权人依法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管理人或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公司重

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公

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

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

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资产负债进行重

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使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获得重生的司法程序。

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

公司进入重整，公司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等保

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争取早日形

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及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最大程度改善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推动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发

展轨道。

无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经营工作，确保生产经营稳定进

行，避免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债权人提交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但是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重

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

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2、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条第（七）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被法

院受理重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条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2021年

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在2021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3、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存在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

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正式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

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7条第（六）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被终止上市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公司于2022年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了

《2022-010：关于控股股东前次被动减持股份实施结束暨后续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5,220,7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24%）股票质押融资或担保因违约存在强制平仓的风险，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方式继续被动减持股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应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90天内进行， 减持股份应不超过30,928,

861股，减持比例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应在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的90天内进行，减持股份应不超过61,857,722股，减持比例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未收到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

划。

鉴于该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关于申请重整的通知书》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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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破产重整之投资意向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公司重整投资初步达成意向，以促进双方后续开展

进一步的具体商谈。 本次合作的具体内容以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届时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本意向协议签署对方为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区集团” ），为公司第二

大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49,250,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为公司关联法人。 因本协议仅为意

向协议，未发生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具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 后续公司将根据重整事项进展，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虽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重整，但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

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022年3月1日，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搜于特集团” ）与高新区集团签署

了《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之投资意向协议》（以下简称“《破产重整之投资意向协议》” ）。 现将协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背景情况及概述

公司于2022年2月28日收到了南昌泰顺制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顺公司” 或“申请人” ）《关于

申请重整的通知书》。 泰顺公司以搜于特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

为由，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3月2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的《2022-012：关于被债权人

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为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经与高新区集团友好协商，高新区集团有

意向成为公司重整投资人，参与公司重整投资。 为此，公司与高新区集团于2022年3月1日签订了《破产

重整之投资意向协议》。

二、协议书签订情况

（一）协议合作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671576K

成立日期：1984年8月3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4,689,442,030.74元人民币

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映日路1号

法定代表人：沈群

经营范围：商务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网址：http://cri.

gz.gov.cn/。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请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高新区集团成立于1984年，是广州开发区成立最早的国有企业之一。高新区集团经过近四十年的发

展，现已成为生物医药与健康、园区开发建设运营、科技金融、商贸服务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有企业

集团，规模、效益及综合实力均位居广州开发区国有企业前列。 目前高新区集团资产规模超过600亿元，

旗下共有全资及控股企业70多家，参股企业80多家，与数十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构筑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业务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数亿人口。

2、与公司的关系

高新区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49,250,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为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高新区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协议书主要条款

1、协议相关方

甲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重整投资人的确定

2.1�双方确认，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拟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甲方破产重整。

2.2�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将以化解甲方危机、恢复甲方良性发展为出发点，积极推动、全力支持

甲方重整（含预重整）工作，并根据合作进度积极协商开展后续相关工作。

3、重整投资合作模式

3.1�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拟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甲方的重整（含预重整）程序，进行战略投资，

出资认购甲方资本公积转增的部分股份；除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认购的股份外，甲方资本公积转增

的其他股份将分配给债权人清偿相关债务。

3.2�双方初步商定，甲方本次重整将保留部分资产，其余资产按照重整计划规定偿还债务。本次重整

完成后，甲方将保留部分原有业务，同时乙方亦将择机引入新的业务，增强甲方的盈利能力。

3.3�双方共同确认，3.1款和3.2款约定的重整投资合作模式，可根据甲方破产重整程序实际进展和具

体情况进行调整，最终合作模式以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认可且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通过的甲方重整

计划为准。

4、协议的生效和解除

4.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4.2�本协议可在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解除。

4.3�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自动终止，双方均不承担任何违约或缔约过失责任：

（1）法院未批准甲方重整计划、甲方重整计划被批准前即确定退市等任何导致甲方重整失败的情

形；

（2）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参与甲方重整未获得乙方及/或其指定关联方有权决策机关、机构的

批准。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高新区集团作为意向投资人将参与公司重整可行性的研究和论证， 积极与各方共同商讨解决公司

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有利于顺利化解公司债务危机和经营危机，推动公司重整取得成

功，恢复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协议，旨在载明双方就重整投资初步达成的意向，以促进双方后续开展进

一步的具体商谈。 本次合作的具体内容以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届时签署的具体协议为准，尚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2、高新区集团为公司第二大股东，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49,250,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6%，为公

司关联法人。因本协议仅为意向协议，未发生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具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的实质。后

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虽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重整，但该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

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于2022年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

了《2022-010：关于控股股东前次被动减持股份实施结束暨后续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兴原投资有限公司自2021年11�月22日至2022年2月

1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30,678,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 未来三个

月内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将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继续被动减持股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马鸿先生及兴原投资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应不超过30,928,861股，减持比例应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应不超过61,857,722股，减持比例应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公司未收到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三个月内的股份

减持计划。

2、鉴于该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事项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破产重整之投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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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江苏中信博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及《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二）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内部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2年2月18日至2022年2月27日，共计10天。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张贴。

4、反馈方式：公示期内，员工可通过书面或邮件方式向公司监事会进行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关反

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收到个别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问询，经

向当事人解释说明，当事人未再提出其他问询。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提出任何异议。

（三）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

公司及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公司及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

事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

起重大误解之处。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外籍员工，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

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分公司及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管理

（技术/业务）骨干，前述激励对象对公司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

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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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2,091,14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3月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2355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92,091,141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或“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1年9月8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本次发行92,

091,141股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占公司总股本的9.61%，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2年3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

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本次发行限售股已全部解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9月8日， 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 公司总股本由866,666,667股变更为958,

757,808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更。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该等股东均承诺，所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流通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92,091,141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3月8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山东港口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053,619 1.05% 10,053,619 0

2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6,702,412 0.70% 6,702,412 0

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51,206 0.35% 3,351,206 0

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058,981 1.15% 11,058,981 0

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48,793 0.95% 9,148,793 0

6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78,016 0.87% 8,378,016 0

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02,412 0.70% 6,702,412 0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98,659 0.63% 5,998,659 0

9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产品

5,026,809 0.52% 5,026,809 0

1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56,568 0.45% 4,356,568 0

11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4,356,568 0.45% 4,356,568 0

12 共青城胜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20,375 0.40% 3,820,375 0

1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1,206 0.35% 3,351,206 0

14 苏州兴联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1,206 0.35% 3,351,206 0

15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73,458 0.13% 1,273,458 0

16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38,873 0.11% 1,038,873 0

17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38,873 0.11% 1,038,873 0

1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1,038,873 0.11% 1,038,873 0

1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 1,038,873 0.11% 1,038,873 0

20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产品

1,005,361 0.10% 1,005,361 0

合计 92,091,141 9.61% 92,091,141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757,313,055 -92,091,141 665,221,91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57,313,055 -92,091,141 665,221,91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201,444,753 92,091,141 293,535,894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1,444,753 92,091,141 293,535,894

股份总额 958,757,808 - 958,757,808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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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纳项目仲裁结果执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瑞股份” ）于2020年2月15日披露了

《关于加纳项目的进展公告》， 公司向伦敦国际仲裁庭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以下简称“LCIA” ）就加纳项目对Ghana� National� Gas� Company� Limited（加纳国家

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NGC” ）提起仲裁申请。 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LCIA关于本事项的终

审裁决书 （FINAL� AWARD， 以下简称 “终审裁决书” ），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0-014、2021-032号公告。 公司收到终审裁决书后，积极与GNGC沟通交流付款方案。 2021年7月6

日，公司收到GNGC首笔付款150万美金，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41号公告。2021年7月26

日， 公司收到GNGC第二笔付款合计125.19万美金，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44号公告。

2021年8月30日，公司收到GNGC第三笔付款122.87万美金，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53号

公告。 2021年9月23日， 公司收到GNGC第四笔付款122.87万美金，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21-056号公告。 2021年10月28日，公司收到GNGC第五笔付款122.87万美金，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2021-063号公告。 2021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GNGC第六笔付款122.87万美金，详见公司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2021-069号公告。 2021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GNGC第七笔付款122.87万美金，详见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75号公告。 2022年1月27日，公司收到GNGC第八笔付款122.87万美金，详

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2-008号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GNGC第九笔付款122.87万美金。 公司将继续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GNGC履行付

款义务，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裁决最终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仲裁结果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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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第二期股份回购。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

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238.5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16,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0日、2021年1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86）。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

下：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第二期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91,373股，占公司总股本48,140,000股的比例为1.64%，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151.50元/股，最低价为119.36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386.87万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第二期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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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2月中标合同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新增第三批采购（营销新增批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

标采购） 项目（中标金额4,215.45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1,000万元

（含）以上项目。

风险提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新增第三批采购（营销新增批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

标采购）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因以上项目受具

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2年新增第三批采购（营销新增批次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

2.招标人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3.中标金额 4,215.448615万元人民币

4.中标基本情况

集中器及采集器包1（2,194.19784万元）

专变采集终端包1（2,021.250775万元）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 辛保安

3.注册资本 82,950,000万元

4.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6号

5.股东情况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控股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为人民币4,215.45万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2.31%，以

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合同的履行

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2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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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日披露了《中冶美利云产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现将有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原为： 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24日、2月25日和2月2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同时，2月28日日均换手率与前5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比值达51.78倍，且累计换手率达33.47%，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现修正为：公司股票于2022年2月28日日均换手率与前5个交易日日均换手率比值达51.78倍，且累

计换手率达33.4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相关情况说明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

家数据中心集群。 公司数据中心项目位于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的宁夏中卫市，主要提供机柜出租、网

络接入及机柜运行维护等服务。 国家推进“东数西算”工程以及算力枢纽节点的建设将为公司云业务创

造一定的市场机会和行业机遇，但目前尚未对公司云业务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为云业务、造纸业务和新能源业务。截止2021年9月30日，云业务收入在合并营业收入

中的占比为12.23%，归母净利润在合并净利润中的占比为234.93%（数据未经审计；受宏观经济形势的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其中造纸业务处于亏损状态）。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市盈率较高，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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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4.50元/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不超过2,000万股（含），下限不低于1,000万股

（含）。 按照回购股份数量上限2,000万股（含）、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4.50元/股测算，公司本

次回购资金总额为29,000万元，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890,382,974股的

0.51%。 详细情况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规定，本公司现将本次回购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2月28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A股股份8,252,

8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12136%，已支付的资金总额合计人民币84,828,993.64元（不含

交易费用），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9.69元/股，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10.60元/股。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

既定的本次回购方案。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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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1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732,361,617.91 5,373,429,160.33 25.29%

营业利润 1,770,850,774.54 1,561,718,189.70 13.39%

利润总额 1,773,880,057.93 1,566,265,945.41 1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4,427,999.76 1,298,429,899.91 15.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65,927,824.91 1,268,288,585.54 1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43 1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6% 10.98% 0.5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512,010,558.49 31,210,502,386.20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58,467,111.29 12,334,472,208.43 9.11%

股本 2,986,218,602.00 2,986,218,60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1 4.13 9.11%

注：1、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以上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增减变动幅度可能存在尾数差

异；2、上述项目增减变动幅度均未达到30%以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公司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全力推进项目建成投运并释放效益，保持经营业绩良好态势，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73,236.16万元，同比增长25.29%；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9,442.80万元，同比增长15.10%。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与上年度相比持续增长，主要系：

（一）重点项目释放增量效益。 成都市中和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二期工程等

项目完工，污水处理和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板块产能增加，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二）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服务价格、成都市垃圾渗滤液处理服务价格较上一期结算价格有所

增加，污水处理板块及垃圾渗滤液处置板块收入进一步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李本文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杰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曾倩女士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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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2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

人民币1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最终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

总额为准；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

年2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2-014）；2022年2月22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2-01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

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2022年2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5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71%，回购最高价为10.02元/股，最低价为9.84元/股，支付的金额为5,509,290.00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2年2月28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55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71%，回购最高

价为10.02元/股，最低价为9.8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509,290.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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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13.3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2021年4月8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事项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存在无法及时追偿被划扣资金及解除

担保责任的风险。

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1、公司违规将4.7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第13.3条的规定，该事项触发了“上市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

2、公司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3� 条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违规担保余额为4.7亿元，其中4.1亿元由于履行担保责任已被海口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划扣，剩余6000万元目前被广州市天河人民法院冻结。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1.2亿元理财产品划扣案件（案号：（2021）琼01民初108-109号，并于2021年6月15日开庭审理，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公司违规使用4.7亿元银行理财产品为供应商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事项解决方案如下：

（1）公司通过司法手段解除担保责任，并向银行追偿划扣资金。

（2）公司积极督促被担保方履行还款义务。

（3）该担保事项造成的公司损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以自有资产进行弥补。

三、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13.7条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

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日


